
解釋字號 釋字第197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74年07⽉26⽇

解釋爭點 再審期間⾃受送達時起算之判例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⾏政法院六⼗⼀年裁字第⼆⼗三號判例略以：原判決適⽤法

規有無錯誤，當事⼈於收受判決之送達時，即已知悉，不⽣知悉

在後之問題。此項判例，並未涉及本院就確定終局裁判適⽤之法

規依⼈⺠聲請⽽為解釋後，該聲請⼈據以依法請求再審期間之計

算，尚不發⽣牴觸憲法問題。

1

理由書 　　⾏政法院之裁判，具有法定再審事由者，當事⼈得請求再

審，但應於裁判送達時起⼆個⽉內為之，其事由發⽣在後或知悉

在後者，前項期間⾃發⽣或知悉時起算，⾏政訴訟法第⼆⼗九條

及第三⼗條規定甚明。當事⼈主張再審之事由，發⽣在後或知悉

在後者，應由法院依職權調查認定之。⾏政法院七⼗⼆年度裁字

第⼆⼗七號裁定所依據之同院六⼗⼀年度裁字第⼆⼗三號判例略

以：原判決適⽤法規有無錯誤，其事由於判決效⼒發⽣之時，即

已存在，⽽當事⼈於收受判決之送達時，即已知悉，不⽣知悉在

後之問題。此項判例，並未涉及本院就確定終局裁判適⽤之法規

依⼈⺠聲請⽽為解釋後，該聲請⼈據以依法請求再審期間之計

算，尚不發⽣牴觸憲法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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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： ⼤法官 陳世榮 

解釋文 
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八條第⼀款所謂「適⽤法規顯有錯誤」，應以
原判決違背現⾏法規或現存解釋、判例者為限，本款再審事由，
當事⼈於收受判決之送達時，即已知悉，不發⽣知悉在後之問
題。⾏政法院六⼗⼀年裁字第⼆⼗三號判例，尚難謂為與憲法有
何牴觸。 

解釋理由書 



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八條第⼀款所謂「適⽤法規顯有錯誤」，係指
原判決所適⽤之法規與該案應適⽤之現⾏法規相違背，或與現存
解釋、判例有所牴觸者⽽⾔，所謂現存解釋，應以司法院現尚有
效及⼤法官會議之解釋為限，並不包括本院依其本⼈聲請就原判
決適⽤之法規所為解釋在內。依本款之事由⽽提起再審之訴者，
應於判決送達時⼆個⽉內為之，且其事由於判決效⼒發⽣之時，
即已存在，⽽當事⼈於收受判決之送達時，即已知悉，不發⽣知
悉在後之問題，⾏政法院六⼗⼀年裁字第⼆⼗三號判例稱：原判
決適⽤法規有無錯誤，其事由於判決效⼒發⽣之時，即已存在，
⽽當事⼈於收受判決之送達時，即已知悉，⾃不⽣知悉在後之問
題。此項判例，尚難謂為與憲法有何牴觸。 

相關法令 ⾏政訴訟法第28條、第29條、第30條(64.12.12)

⾏政法院61年裁字第23號判例

相關文件 抄周李○雀向本院聲請解釋函

受文者：司法院⼤法官會議

主 旨：

⼀、陳請釋⽰⾏政法院七⼗⼆年裁字第廿七號裁定所謂「依⾏政

訴訟第廿八條第⼀款之事由提起再審之訴者，並無同法第廿九條

第⼆項後段之適⽤。良以原判決適⽤法規有無錯誤，其事由於判

決效⼒發⽣之時即已存在，當事⼈收受判決之送達時即已知悉，

⾃不發⽣在後或知悉在後之問題」，是否有違憲法第⼗六條⼈⺠

有訴訟之權之立法精神。

⼆、陳請 釋⽰憲法第⼗九條：「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」，所

謂「法律」是否賅及稅捐機關依職權或依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？

如稅捐機關違反前開法規性命令，是否有違憲法第⼗九條之立法

精神？

說明：

第⼀部分：

⼀、本件依據 鈞院⼤法官會議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，陳請釋⽰，

合先陳明。

⼆、憲法第⼗六條明定：「⼈⺠有請願、訴願及訴訟之權」，所

謂訴訟，包括⺠事、刑事及⾏政訴訟，且賅及起訴、上訴及再審

之訴。依⾏政訴訟法第廿八條第⼀款：「適⽤法規顯有錯誤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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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事⼈對於⾏政法院之判決，得向該院提起再審之訴。」同法第

廿九條：「再審之訴應於兩個⽉內提起之。」「項期間，⾃判決

送達時起算，其事由發⽣在後或知悉在後者，⾃發⽣或知悉時起

算。」同法第卅條「⾏政法院之裁定，有第廿八條第⼀項之情形

者，得準⽤該條及第廿九條之規定，聲請再審。」有關依原判決

適⽤法規顯有違誤之理由聲請再審之期間，並未排除同法第廿九

條第⼆項⾃知悉時起算之適⽤，是前開⾏政法院裁定，顯有剝奪

⼈⺠聲請再審之權，⽽有違憲法第⼗六條保障⼈⺠訴訟基本⾃由

之精神，爰有陳請釋⽰之必要。

三、疑義之性質、經過：

本件聲請⼈於⺠國六⼗⼆年八⽉四⽇繼承亡夫周徐棟遺產，改制

前之⾼雄市稅捐稽徵處（現為⾼雄市國稅局）誤列聲請⼈之「特

有財產」新台幣（下同）⼀⼆、九⼀八、五九六．七八元為遺產

之⼀部發單補徵遺產稅三、九四六、六⼆⼀元，聲請⼈不服，依

法訴願、再訴願及⾏政訴訟均遭駁回。⾄六⼗九年七⽉廿九⽇，

以 原 誤 列 為 遺 產 之 ⾼ 雄 縣 燕 巢 鄉 ⾯ 前 埔 段 第 ○ ○ ○ ○ 、

○○○○–○○○○號等四筆⼟地，於繼承開始前早已移轉他⼈

之新事實，提起再審之訴，經⾏政法院以六⼗九年度判字第八三

四號判決，廢棄原判決，並撤銷再訴願、訴願決定及原處分，由

被告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。詎被告機關忽略再審判決之旨，僅就

上開四筆⼟地扣除，追減遺產總額四七、九五四元，⾄其餘主張

卻誤以「已無審酌必要」，仍令補徵遺產稅。訴願及再訴願亦⼀

誤再誤，維持原處分。⾄⾏政訴訟（即⾏政法院七⼗⼀年判字第

三⼆⼆號判決）雖明瞭該部份之遺產核定，既經⼀併撤銷，即尚

非確定，唯仍誤解「特有財產」之意義，遽為駁回之判決。殆七

⼗⼀年九⽉間，因案外⼈丘君聲請財政部釋⽰「夫妻訂定分別財

產制時，屬夫所有⽽原已登記為妻名義之財產，應否繳納遺產

稅」，經財政部函台灣省政府財政廳轉台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，

於七⼗⼀年⼗⽉⼗三⽇釋明「屬夫所有⽽原已登記為妻所有名下

之財產，‧‧‧應視為夫對妻之贈與」。因認原判決適⽤法令難謂無

違，依法提起再審之訴。詎⾏政法院竟依開聲請釋⽰之⾒解，遽

為駁回之裁定（⾏政法院七⼗⼆年裁字第廿七號裁定），經對該

裁定聲請再審，該院仍執前詞，以七⼗⼆年裁字第⼀六⼀號裁定

駁回，損及聲請⼈聲請再審之合法權益。



四、聲請⼈之立場與⾒解及⽬的：

（⼀）按⾏政訴訟法第廿九條第⼆項規定：「前項期間再審之訴

提起之期間），⾃判決送達起算，其事由發⽣在後或知悉在後

者，⾃發⽣或知悉時起算。」法條上並無排拆同法第廿八條第⼀

款情形不得適⽤之明文，是原裁定據以解釋之⽅法限制「以第廿

八條第⼀款之事由提起再審之訴，並無同法第廿九條第⼆項後段

之適⽤，其解釋難稱允洽，⽤法⾃有違誤。

（⼆）第查⾏政訴訟法第廿九條第⼆項延緩再審之訴起訴期間之

情形有⼆：其⼀為事由發⽣在後；其⼆為知悉在後，⽽⾏政訴訟

法第廿八條第⼀款適⽤法規顯有錯誤，如係法規於裁判後有變

更，⾃不能以新法動搖確定判決之既判⼒，良以裁判適⽤法規有

無錯誤，應以裁判當時存在之法令為準，故以該法第廿八條第⼀

款之事由提起再審之訴⾃無「事由發⽣在後」之情形。

（三）從⽽原判決適⽤法規是否有錯誤之考察，應以原判決當時

即已存在之法令為準。惟當時存在之法規，復有程序法與實體法

之分，程序上是否有違誤顯⽽易⾒，故亦無「知悉在後」之可

⾔。本案原裁定認「良以原判決適⽤法規有無錯誤，其事由於判

決效⼒發⽣之時即已存在，⽽當事⼈於收受判決之送達時即已知

悉‧‧‧」，當指「程序法」⽽⾔。 

（四）⾄於實體法則涉及法律之內涵意旨、立法精神，其適⽤以

「解釋」為前提，⽽解釋法令原為司法或⾏政機關依法裁判或依

法⾏政時所表⽰之法律意⾒，此項法律意⾒是否有錯誤，並非顯

⽽易⾒，甚⾄往往隱晦不明，尤其當事⼈個⼈既非法律專家，更

無權解釋法令，是關於原裁判是否⽤法違誤，唯有求助有權機關

之解釋資料，從⽽所謂「‧‧‧適⽤法規有無錯誤‧‧‧當時即已存在‧‧‧收

受判決時即已知悉‧‧‧」云云，其前半段以當時存在之法規為考察

對象，係⾃明之理，然後段如係指實體法，則不無過份擬制之

嫌，亦即以⾃居於法律專家之審判官「推⼰及⼈」，要求⼀般百

姓皆為法律專家，誠強⼈之所難也。

（五）法院為⼈權保障之最後關防，⼈⺠「信賴司法」，因此

「信賴」原裁判「原則」上⽤法不致違誤。惟審判⼯作繁瑣，疏

漏在所難免，法制上乃有「審級」或「再審」之制，以補其遺，

此不僅為保障訴訟基本⼈權之「正確」與「衡平」。且為使國家

機關⾏為臻於合法與嚴謹，是原判決⽤法違誤之再審理由，當以

其有⽤法違誤之合理可疑為已⾜。本件聲請⼈原信賴⾏政法院之

判決應無適⽤法規之違誤，惟於七⼗⼀年⼗⽉⼗三⽇因案外⼈丘



君聲請法令釋⽰，始知原判決⽤法有違，乃於七⼗⼀年⼗⼀⽉初

提起再審之訴，揆諸前開說明⾃不違法定程序⽽有再審之理由。

乃⾏政法院未予詳察，亦未詳研法律之內含，仍為駁回之裁定，

使原判定因⽽確定。

（六）按訴訟為⼈⺠基本⾃由，不容稍有侵害，憲法為我國立國

之本，更不容稍有違誤，尤其司法機關乃⼈權保障之關防，若本

⾝⾏為違憲，則⺠主法治蕩然無存，爰有陳情釋⽰糾正正之必

要，以符法制，⽽維法統。五、檢陳⾏政法院七⼗⼀年度裁字第

廿七號裁定（附件⼀）、七⼗⼆年度裁字第⼀六⼀號裁定（附件

⼆），財政部賦稅署（71）台稅三發字第⼀六○五⼀號移文單

（附件三），台北縣稅捐稽徵處七⼗⼀年⼗⽉⼗三⽇七⼀北縣稅

五字第⼀○四五五三號函（附件四）（以上均影本）。

第⼆部份：

⼀、本件陳情釋⽰依據同前。

⼆、按⼈⺠有納稅之基本義務，唯此項義務，應有法律為其依

據。所謂法律，原指立法機關制定通過經總統公布者⽽⾔。唯法

律之施⾏，有待⾏政機關適時、適地之狀況於法律明定之範圍內

⽽制宜，故法律有授權⾏政機關於適⽤法律時，得頒⾏法規性命

令。⼜國家機關之組織、職權應由法律定之，是國家機關本於其

職權所發布之法規命令，基本上亦有法律之授權。從⽽通說認法

規性命令亦屬「法源」之⼀，是⼈⺠依法納稅，似亦賅及法規性

命令。故稅捐機關依法徵稅，違反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性命令，

⾃有違反憲法第⼗九條⼈⺠依法納稅之嫌，爰有限請釋⽰之必

要。

三、疑義之性質及經過：

同第⼀部份。

四、聲請⼈之立場與⾒解：

（⼀）按本件系爭重點，乃稅捐機關認係「遺產」之系爭財產是

否為聲請⼈之「特有財產」，合先敘明。

（⼆）按財稅機關及⾏政法院認系爭之廿筆⼟地、八筆存款及⼀

筆投資股份（如附件五所⽰）為聲請⼈亡夫遺產之⼀部，其理由

不外：（１）上開系爭財產，雖為聲請⼈名下財產，且有分別財

產制契約之訂定，惟其財產制並未登記，僅屬夫妻⼆⼈之內部關

係，於外部關係上，不得對抗第三⼈，稅務機關課稅，乃屬第三



⼈之立場，從⽽不得以之對抗。（２）聯合財產制中，夫之原有

財產及不屬於妻之原有財產之部份，為夫所有。因之上開系爭財

產仍應屬夫所有⽽為遺產之⼀部。亦即認本件遺產稅之爭點，在

於「夫妻如未為分別財產制登記，對第三⼈⽽⾔即屬聯合財產

制，其中夫之原有財產及不屬於妻之原有財產部份，雖登記為妻

之名下，仍為夫所有」，⽽成為夫死亡後遺產稅課徵標的。

（三）唯聯合財產中夫之原有財產及不屬於妻之原有財產之部

份，為夫所有，固為⺠法第⼀千零⼗七條第⼆項所明定，然該條

項之內涵，係以「聯合財產」為前提，所謂聯合財產，依同法第

⼀千零⼗六條規定，結婚時屬於夫妻之財產，及婚姻關係存續中

夫妻所取得之財產，為其聯合財產，但妻之特有財產不在此限。

是妻之特有財產並不在聯合財產內涵之中，從⽽非夫所有，⾄為

明顯。

（四）所謂妻之特有財產，依⺠法第⼀千零⼗三條，係指：

（１）專供妻個⼈使⽤之物；（２）妻職業上必需之物；（３）

妻受贈與經贈與⼈聲明為其特有財產；（４）妻因勞⼒所得之報

酬。其中，妻受贈與⽽為其特有財產者，包括夫對妻之贈與（參

照最⾼法院六⼗五年台上字第三○三九號、六⼗六年台上字第⼀

八九○號、六⼗八年台上字第四五○號、六⼗九年台上字第⼆⼆

四八號判決及司法院院字第四⼆六號解釋）。⽽夫以妻之名義置

產，得認為夫對妻有「贈與財產」之意思（參⾒最⾼法院六⼗九

年台上字第⼆⼆四八號判決）。本件係爭財產，於⺠國四⼗四年

訂立分別財產契約，劃歸聲請⼈名下，且經法院公證，⾃得認係

本件被繼承⼈對聲請⼈之「贈與」。從⽽為聲請⼈之特有財產。

（五）再依最⾼法院六⼗九年台上字第⼀⼀九○號判決：「夫妻

聯合財產中，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無償取得之財產，為妻之原有

財產，保有其所有權（載最⾼法院⺠、刑事裁判選輯第⼀卷第⼆

期三○六⾴）」。且妻之無償取得之財產，並不排除夫之無償給

與（最⾼法院六⼗九年台上字第三○⼆五號判決，載最⾼法院⺠

刑事裁判選輯第⼀卷第三期三五⼆⾴）。是夫贈與妻之財產，得

為妻之原有財產，縱為聯合財產中之⼀部，依⺠法第⼀七零⼗七

條第⼆，仍非夫之所有。

（六）揆諸前開說明，夫對妻為財產之無償給與，為妻之原有財

產，夫贈與妻⽽指定為妻所有者，為妻之特有財產，均非夫之所

有。本件係爭財產之劃為聲請⼈名下所有，早在繼承開始前⼗八

年，既非臨訟製作，⾃無脫免遺產稅之可疑，從⽽系爭財產為周



徐棟於⺠國四⼗四年所贈與聲請⼈之財產，⾃屬可信。

（七）依案外⼈丘君聲請財政部釋⽰「夫妻辦理分別財產登記

時，屬夫所有⽽原已登記為妻名義之財產，應否繳納贈與稅」，

經財政部以（71）台稅三發字第⼀六五⼀號函，移請台灣省政府

財政廳查明依部函（70）台財稅字第三六四⼀九號核辦，復由台

北縣稅捐稽徵處以七⼀北縣稅五字第⼀○四五五三號函釋⽰「應

視為夫對妻之贈與」。是於課徵贈與稅時，對原已登記為妻名義

之財產，依「實質課稅」，認為係夫對妻之贈與，惟本件課徵遺

產稅時，則按其形式，認非夫對妻之贈與，故非妻之特有財產或

原有財產。其判斷標準兩歧，且相互⽭盾，寧非法治之道？⽽揆

諸前開說明，以本件系爭財產為遺產之⼀部課徵稅捐，顯有違法

令，⽽致違反憲法第⼗九條，⼈⺠依法納稅之立法精神。

（八）納稅固係⼈⺠之基本義務，唯應依據法律，若違法課稅，

不僅增加⼈⺠稅賦，損及權益，且招致⺠怨，當非法律之本旨，

亦非⺠主國家應有之作為，爰請 釋⽰，以資糾正。

五、檢陳⾼雄市稅捐稽徵處遺產稅調查核定報告表（附件五）。

財政部（70）台財訴字第⼀六○九八號訴願決定書（附件六）。 

⾏政院台七⼗訴字第⼀五九○⼆號決定書（附件七）。

⾏政法院七⼗⼀年三⽉⼗八⽇判字第參貳貳號判決（附件八）。

財政部 70.08.04 （70）台財稅第三六四⼀九號函（附件九) 

聲 請 ⼈：周李○雀

中 華 ⺠ 國 七⼗⼆ 年 ⽉ ⽇




